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谈判邀请
乐山师范学院 拟对 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 项目采用校内集体谈判方式进行采购，兹邀请符合本次谈判要求的供应商参加竞价，择优确定供应商（根据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且报价最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若报价相同，则选择质量和服务更优的作为成交供应商；均相同的，由谈判小组自行选择）。
一、项目名称：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
二、资金来源：      自筹资金       
三、采购项目简介：血常规及生化检测用试剂等。
采购清单

	试 剂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单位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500ML
	1
	瓶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1L
	1
	瓶

	乙肝五项检测卡（胶体金法）
	25T
	220
	盒

	探头清洁液
	50mL
	1
	瓶


采购最高限价：45220元（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无效）
服务期：签订合同后一月内送货
四、供应商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采购人   不接受   联合体参加。
五、谈判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谈判邀请文件请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在乐山师范学院后勤保障服务部网页（（http://hqjt.lsnu.edu.cn/index.asp）自行下载。
六、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1 年 7  月  14  日 10： 00  （北京时间）。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不予接收。
谈判时间：2021年 7 月  14 日10:00       （北京时间）。
本次采购活动，响应文件的递交方式可为面呈，也可通过邮寄方式提供公司资质和报价单。本项目为一次性报价，采购人择优确定供应商。
七、谈判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778号后勤保障服务部3楼会议室。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 乐山师范学院 
联 系 人：  向老师 
联系电话：   0833-2276092    
附件：响应文件格式（响应文件应密封、签字、盖公章）
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  
响

应
文

件

供应商：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一、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书
乐山师范学院：
本授权声明：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                                 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 项目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谈判、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提示：
1、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且在有效期内。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参与投标时无需提供授权书，直接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
二、供应商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鲜章
（如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的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材料以及其他具有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等）
三、承诺函

乐山师范学院：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谈判邀请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新冠肺炎防疫期间，乙方须服从甲方相关防疫规定。

三、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或者加盖个人私章：XXXX

授权代表签字：XXXX

供应商名称：XXXX（盖章）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四、报价函
乐山师范学院：
1.我方全面研究了“乐山师范学院2021年度新生体检用化验试剂采购（第二次）”项目谈判邀请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谈判采购。
2.我方自愿按照谈判邀请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货物，总报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
3.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4.我方同意本谈判文件依据《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3号文件）对我方可能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5.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响应文件正本1份，副本1份，用于谈判报价。
6.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谈判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7.本次谈判，我方递交的响应文件有效期为谈判文件规定起算之日起 30天。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日    期：         年              月              日
五、报价表

	试 剂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单位
	单 价（元）
	金  额（元）
	生产厂家

	血细胞分析用溶血剂
	500ML
	1
	瓶
	
	
	

	血细胞分析用稀释液
	20L
	1
	瓶
	
	
	

	乙肝五项检测卡（胶体金法）
	25T
	220
	盒
	
	
	

	探头清洁液
	50mL
	1
	瓶
	
	
	

	合计（元）
	
	


服务期：签订合同后一月内送货。
注：1、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2、本费用包括且不仅限于: 制造、检测、包装、运输、税金等费用，除双方另有约定外，甲方不再支付其他费用；3、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达到国家相应的检测合格标准。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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